	10月19日服裝儀容委員會決議事項

	原校規
	建議增修刪除
	備考

	(二)學生服裝儀容管理要點

1.依據家長暨學生手冊99學年度
  版本修訂。
2.本校服裝儀容規定︰

(1)學生到校均應穿著學校制式之
   服裝，除特殊規定，否則一律
   不得穿著便服進入校內（進校
   後不得更換其他便服）。

(2)服裝區分為制服、運動服；穿著
   時間、場合遵守學校規定，並以
   班為單位統一一種樣式。

(3)制服、運動服之穿著，衣、褲
   應同種類，不得混合穿著(制服
   與運動服不可共穿，但運動外
   套可與制服共穿)。

(4)制服、運動服以穿著學校合作
   社購置服裝為原則，若自行在
   外訂製，其顏色、式樣應與學
   校一致，否則不得穿著;褲管長
   度與寬度應與合作社販賣之式
   樣相同，若要修改，褲管寬度
   以直筒為主，不得過窄(如緊身
   、AB褲)，長度要超過腳踝。

(5)鞋子以運動鞋為主，並應穿襪
   子(襪長高度須能保護腳後跟)

(6)服裝除上衣第一個釦子不扣外，

   其餘均應扣上；冬季制服，上衣
   下擺不可置於褲外(須紮入褲內
   ；個人內衣亦同)；球場運動，
   請於離開前，整理服儀後再離
   開。
(7)平時全班統一校服穿著（當日
   有體育課者穿體育服），本校
   重要慶典活動，由學務處統一
   規定穿著。

(8)冬日服裝穿著，可於制服與外
   套間加穿毛衣(加穿毛衣後，尚
   須能明顯看到冬季制服；脫除
   時應依加穿毛衣、學校外套之
   順序脫除)，褲子需繫上本校制
   式皮帶；夏冬換季依學校統一
   規定穿著。

(9)書包以使用印有大理高中之制
   式書包、背包或紀念背包為限
   ，並不得變型、繪圖案等。

(10)校園及教室內嚴禁打赤膊、穿
    拖鞋(尤其是運動或游泳後)。

(11)衣服宜平整、保持清潔，衣釦
    要扣好，破損須縫補，鈕釦脫
    落須即時補充。

(12)校服須繡同學自己的學號，衣
    著整齊。(如有特殊原因著他 

    人制服，應先向老師報告，並
    向生輔組或教官室核備)

(13)寒暑假返校上課、打掃、參加
    校內活動，服儀規定與平時上
    課時相同。

(14)不彩妝、不戴飾物、不噴香水
    、不得彩塗指甲、不蓄留鬍鬚
    ，以端正學生良好生活習慣。

(15)髮式以自然、健康、整潔及符
    合學生身份為原則，不宜染燙
    及奇形怪狀，若已染燙，應經
    逐次修剪直至原髮色。


	(1)(2)修改
為維護學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自主權，並教導及鼓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學生得選擇合宜混合穿箸學校校服（制服、運動服）及學校認可之其他服裝（例如班服、社團服裝）。
(3)刪除

(4)刪除【否則不得穿著;褲管長度與寬度應與合作社販賣之式樣相同，若要修改，褲管寬度以直筒為主，不得過窄(如緊身、AB褲)，長度要超過腳踝。】

(5)修改【上學、放學及在校期間，學生得穿皮鞋、運動鞋或布鞋；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穿著拖鞋或打赤腳。】

(6)修改【學生在校期間禁打赤膊；球場運動，請於離開前，整理服儀後再離開】
(7)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由學校統一規定：
l、重要之活動（例如週會

   丶開學典禮丶畢業典禮

   、校慶、休業式丶國際

   或校際交流活動等）。
2、體育課時，應穿著學校運

   動服、學校認可之其他運

   動服及運動鞋。
3、為維護實習（驗）安全，

   實習或實瞼課程時，應穿

   著實習（驗）服裝或學校

   認可之其他服裝。
(8)刪除
(9)修改【書包以使用印有大理高中之制式書包、背包或紀念背包為主(至少要一件)，並不得變型、繪圖案等。】 
(10)刪除。

(11)刪除
(12)無修訂
(13)修改

【非上課日返校上課、清掃學習、參加校內活動，服儀規定與平時上課時相同；並應攜帶可資識別學生身分之證件，以供查驗。】 
(14)(15)修改
【裝扮以自然、健康、整潔為原則，不宜過度彩妝。】 

	依據教育部105年頒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



